[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对《巴彦淖尔市祝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新增1台燃气导热油炉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巴彦淖尔市祝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OLE_LINK3]    你公司报送的《巴彦淖尔市祝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新增1台燃气导热油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现场核查、审议研究后，现对该项目批复如下：
1、 该项目位于磴口县工业园区，中心坐标N40°23′45.59″；E106°57′38.81″。总投资4.8万元，环保投资1.5万元。新建1台2MW（3t/h）燃气导热油锅炉及配套设施。
根据《巴彦淖尔市祝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新增1台燃气导热油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的结论和意见，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地点、性质、规模、流程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在建设和生产运营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在现有厂区内进行建设，锅炉房已建成，锅炉及排气筒已安装，剩余工程主要为部分设备的安装调试，危废暂存间的建设。施工场地四周设置围栏，施工场地洒水抑尘；选用机械噪声较低的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管理，降低人为噪声影响；施工期建筑垃圾送至指定地点处置。
[bookmark: OLE_LINK4]2、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新建1台2MW燃气导热油锅炉，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表2限值后，经15高排气筒排放。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进行基础减震，采取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导热油定期更换，更换后直接由厂家回收拉运，不在厂区暂存；建设1座危废暂存间，面积30m2，导热油包装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磴口恒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危废间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三、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修订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规定，投产前完成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并按证排污。
 五、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磴口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磴口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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